
教育部試辦認定大學校院自我評鑑機制及結果審查作業原
則修正規定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理大學評鑑辦法第五條第一項但書第一款大學

自我評鑑機制及結果之認定，加速推動大學自我評鑑，特訂定本原則。 

二、大學校院（不包括技職校院）自我評鑑機制及結果之認定，以學校為申請單

位，由本部依院、系、所及學位學程評鑑類別為之。 

三、大學或學院以自我評鑑機制及結果向本部申請認定，其資格應符合下列條件

之一： 

（一）獲本部發展國際一流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各梯次補助者。 

（二）獲本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者。 

（三）獲本部四年以上獎勵大學校院教學卓越計畫補助且獲補助金額總計達

新臺幣二億元以上者。 

四、由獨立學院改名之大學，應以改名後之評鑑結果申請。 

五、大學以其自我評鑑機制及結果申請認定者，其自我評鑑之實施應符合下列規

定： 

（一）已訂定評鑑相關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且落實執行，並依據評鑑結

果建立持續改善及輔導機制，且有具體成效。 

（二）定期針對評鑑工作之規劃、實施及考核進行檢討改善。 

（三）所定之評鑑項目及指標確實反映院、系、所與學位學程之教育品質，

及學校特色。 

（四）已設置指導委員會，指導全校自我評鑑相關事宜。指導委員會之組成、

任務及任期應明定於評鑑相關辦法，且校外委員應占委員總數五分之

三以上。 

（五）評鑑委員應有五分之四以上由校外人士擔任，其遴聘應遵守利益迴避

原則，其各評鑑類別之委員人數應明定於評鑑相關辦法。 

（六）院、系、所及學位學程評鑑委員，應由具高等教育教學經驗之教師，

及專業領域之業界代表擔任；其學術及評鑑專業資格及任期，於評鑑

相關辦法定之。 

（七）自我評鑑之程序，包括受評單位簡報、資料檢閱、場地與設備檢視及

相關人員晤談等。 

（八）院、系、所及學位學程自我評鑑之評鑑項目，包括目標與核心能力、

課程、師資及教學、學生學習及成效、畢業生追蹤，及改善機制。 

（九）已建立參與自我評鑑之校內相關人員（包括規劃人員及執行人員）評

鑑相關知能之研習機制。 

（十）已建立申復機制，並明定申復之要件及受理單位。 

(十一)已建立評鑑支持系統，編列常態性經費、人力及行政支援辦理自我評

鑑。 



六、大學自我評鑑機制及結果之認定，由本部自行或委託專業評鑑機構（以下簡

稱受託機構）為之。 

七、本部辦理自我評鑑，應組成認定小組，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五人，由本部部長

就下列人員遴聘（派）之；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委員互選產生： 

（一）機關團體代表五人，包括本部高等教育司司長、中華民國國立大學校院

協會代表二人、中華民國私立大學校院協進會代表二人。 

（二）專家學者代表及國內專業評鑑機構代表六人至十人。 

八、認定小組委員任期三年，期滿得予續聘（派）。但本部代表以外之委員，連

任以一次為限。 

委員於任期中因故出缺，其為機關或團體代表者，由其接任人員遞補；其為

其他人員者，由本部部長補聘(派)之，補聘(派)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日

為止。 

九、認定小組應有過三分之二委員出席，始得開會。 

機關代表之委員不克出席會議時，得指派相當層級代表出席。 

認定決定之方式，以採共識決為原則，必要時得以投票方式，並經出席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決定之。 

十、大學得於本部公告期間內，分二階段向本部或受託機構申請自我評鑑機制及

結果之認定。 

大學申請自我評鑑機制認定，應檢附下列文件： 

（一）申請書（如附件）。 

（二）依第五點各款所定評鑑事項提出具體說明文件。 

前項大學自我評鑑機制經本部或受託機構認定後，據以執行，並檢附自我評

鑑結果報告書申請結果認定；其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內容應包括下列事項： 

（一）自我評鑑相關辦法。 

（二）自我評鑑規劃、實施（包括評鑑目的、項目、程序、委員遴聘方式、

相關委員會之運作）、評鑑結果（包括評鑑報告）與公布方式，及考核

機制（包括評鑑結果應用、追蹤評鑑機制與持續改善成效）等。 

（三）辦理自我評鑑之情形與其結果說明，及評鑑委員名單與其專業背景及

評鑑經歷。 

（四）下一次辦理自我評鑑之期程及實施內容之規劃。 

（五）評鑑委員評鑑專業知能確保機制之實施情形。 

（六）參與評鑑之校內相關人員接受評鑑相關課程研習之情形。 

十一、本部或受託機構受理大學申請後，應依下列程序認定之： 

（一）初核：於受理大學申請後十日內，依所檢附之資料完成初核；其資料有

疏漏者，應通知大學於十日內補正。 

（二）審查：由認定小組進行書面審查作業，必要時得邀請學校代表簡報或實

地訪視，以做成初步認定結果。 

（三）認定決定：前款認定小組之認定結果，經本部或受託機構認定後，由本



部公告之。 

十二、受託機構辦理大學自我評鑑機制及結果認定時，應準用第七點至第九點規

定，組成認定小組為之。 

十三、大學自我評鑑機制及結果經認定者，於認定有效期間內，得免受本部主辦

或委辦之同類別評鑑。 

十四、大學自我評鑑機制及結果，經本部或受託機構認定後，大學應公布其評鑑

機制及結果。 

十五、大學自我評鑑機制及結果獲得本部或受託機構認定者，於認定有效期間內

違反本原則規定或涉及相關文件偽造、不實經查證屬實，本部得撤銷認

定，並作為爾後審查認定該校免接受本部評鑑申請、本部相關獎補助計畫

經費核定之參據。 

十六、本原則未盡事宜，由認定小組議決之。 


